附件：

湖北医药学院大型场馆使用申请表

	活动名称
	
	单 位
	

	活动时间
	
	人 数
	

	活动现场责任人及联系电话
	
	是否有国（境）外人员
	是(
否(

	申请使用

场馆名称
	1.科教楼一楼学术报告厅 2.科教楼一楼多功能厅 3.学子会馆三楼
4.公卫楼一楼学术报告厅 5.公卫楼二楼学术报告厅

	使用场馆要求
	1.舞台灯光设施  2.LED屏  3.空调  4.投影  5.音响设备

	举办活动原因、

参会人员范围

（含外请人员基本情况，报告会、论坛主要内容）
	

	申请单位有关

承   诺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绝不给错误思想和非法言论以平台和机会；不利用学校设施从事非法赢利活动；确保场馆内设施完好，不擅自改变场馆原有用途和结构，保持场馆内卫生保洁；保证活动安全。

承诺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宣传部

审核意见
	（哲学社会科学类讲座、论坛、报告会、研讨会、展览会、节庆活动、邀请校外人员来校或特殊敏感时期举办的活动需经过党委宣传部审核同意并备案）
审核人签字（盖章）：

	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审核意见
	（学术会议、学术讲座等学术类活动需经过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审核同意并备案）
审核人签字（盖章）：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审核意见
	（邀请国（境）外人员来校需经过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审核同意并备案）
审核人签字（盖章）：

	保卫处

审核意见
	（百人以上的会议、活动需经过保卫处审核同意，并做安保预案）
审核人签字（盖章）：

	分管校领导

意见
	




